屏東縣政府105年度員工法制教育第3期

政府資訊公開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研習
一、目的：鑒於現代社會發展日新月異及政府服務多元化，除了傳統具體的物資及權利外，智慧財產權亦廣泛地應用於政府與人民之間。而本府施政著重於發展觀光、推動農業時，除了具體的建設和物產外，更需觸及無體財產權之運用與衍生，以擴大具體的施政效益，並促進人民安居樂業之成果。另本府同仁在處理公務時，亦不可避免地接觸到智慧財產權議題，諸如文字圖形著作的授權或合理使用、服務標章或商標如何標示使用，甚至是採購時可能面臨之智慧財產權爭議。是以，如何妥適理解智慧財產權概念及機制，成為相關承辦業務人員亟需了解之課題。為此，特別舉辦智慧財產權法研習會，希冀藉由對前揭法制之研討，確保本府及所屬機關同仁於處理公務時，得以合宜處理智慧財產權。  

二、研習時間：105年6月17日（星期五）上午9時10分至16時30分

三、研習地點：屏東縣政府2樓205多媒體會議室

四、參加對象：本府、所屬機關及本縣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人員，約130人
五、課程內容及時間表：

	105年6月17日（星期五）

	時間
	內容
	講座/主持人

	08：30－09：00
	報       到

	09：10－10：10
	智慧財產權法導論
	智慧財產法院

蔡惠如庭長

	10：10－10：20
	休       息

	10：30－12：10
	智財訴訟與智慧財產法院簡介
	智慧財產法院

蔡惠如庭長

	12:10－13:30
	午餐、休息

	13:30－14:30
	公務利用上常見智慧財產權類型
	智慧財產法院

蔡惠如庭長

	14:30-14:40
	休       息

	14:40-16:30
	公務利用上智慧財產權紛爭與實際案例
	智慧財產法院

蔡惠如庭長


六、報名方式：參加人員應於105年6月17日前至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系統登錄報名，額滿為止，本府恕不接受現場報名，亦不代為登錄，並依規定於完成講習後核給終身學習時數8小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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